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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实施方案》，2023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计划申请使

用辽宁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 万元，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3.5%，期限 10 年。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根据《预算法》、《证券法》、《商业

银行法》、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和《通知》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规则指引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2.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获取了委托方和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

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的基础。本所已经得到委托方的承诺，保证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文

件和说明以及所披露的事实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且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给本所的资料或文件为副本（包括电子版，下

同）或复印件的，保证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上的所

有签字和印章都是真实的；其及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文件均是真实、合法、有效

的。 
 
3. 本所仅就本项目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

（如有）、评估（如有）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

计、审计、信用评级、评估等内容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4. 本所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法律意见书》发

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申请辽宁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申请使用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所对应的辽

宁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文件之一进行披露。非经本所及经办律师书面同意，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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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项目 指 《本法律意见书》第四条所述项目 

专项债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盛京银行 指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 

雨航会计所 指 辽宁雨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 
指 沈阳市财政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12101000015830170） 

《营业执照》 指 盛京银行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11
7809938P）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

展专项债券（一期）之法律意见书》 

《专项审计报告》 指 《2023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专项审计报告》（辽宁雨航专审字

(2023)第 25 号）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项目实

施方案》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2
号） 

《商业银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4 号）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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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20]36 号）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 

《通知》 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沈阳市财政局作为本项目的实

施主体，其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机构名称 沈阳市财政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2101000015830170 

机构性质 机关 

负责人 邱立全 

机构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北一经街 78 号 

赋码机关 中共沈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上述，沈阳市财政局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机关单位。 
 

三、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辽宁省人民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150 亿元，由辽宁省财

政厅转贷沈阳市财政局，沈阳市财政局以转股协议存款方式注入盛京银行补充资本金。 
 
根据 2020 年 7 月 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会议精神，允许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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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补充资本金。 
 
根据上述，本项目资金用途为用于支持盛京银行补充资本金，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四、项目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辽宁省人民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150 亿元，由辽宁省财

政厅转贷沈阳市财政局，沈阳市财政局以转股协议存款方式注入盛京银行补充资本金。 
 

根据《营业执照》，盛京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项目 内容 

名称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117809938P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 109 号 

法定代表人 邱火发 

注册资本 人民币捌拾柒亿玖仟陆佰陆拾捌万零贰佰元整 

营业期限 自 1997 年 09 月 10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于 2021年 12月 1日核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B0264H221010001），盛京银行具备经营金融业务的

资质。 
 
根据盛京银行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通过的《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审议并批准关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转股协

议存款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议案》。  
 

根据上述，本项目：(i)盛京银行符合国家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政策的对象要

求；(ii)盛京银行已通过内部决议审议并批准了关于盛京银行以转股协议存款补充其他一

级资本的议案；(iii)专项债资金注入前，沈阳市财政局与盛京银行需按照相关规定签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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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协议存款合同，并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iv)后续如触发转股条件，需办理相应的

审批手续。 
 

五、中介服务机构 
 
1. 律师事务所及《本法律意见书》 
 
本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出具机构为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持

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68510
16986），并已按要求通过年度检查。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本法律意见

书》的签字律师为何杰律师和张方律师。何杰律师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1101200010402906）；张方律师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1101201210709011）。 
 

2. 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审计报告》 
 
本项目的财务评价咨询机构为雨航会计所。 
 
雨航会计所持有凤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682676898420H），并持有辽宁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

证书编号为 21060013、证书序号为 0009469）。 

就本项目，雨航会计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认为“在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

运营总收入 2,744,198.28 万元，相关税费为 173,971.83 万元；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为 2,570,226.45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34 倍，能够满足专项债券的还本付息要求，并

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均衡”。《专项评价报告》的签字会计师是黄丽娜和于建华。

黄丽娜持有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

号：210103100006）；于建华持有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210602550003）。 

根据上述，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

均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雨航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

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六、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沈阳市财政局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机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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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项目资金用途为用于支持盛京银行补充资本金，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3. 本项目：(i)盛京银行符合国家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政策的对象要求；(ii)

盛京银行已通过内部决议审议并批准了关于盛京银行以转股协议存款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的议案；(iii)专项债资金注入前，沈阳市财政局与盛京银行需按照相关规定签署转股协议

存款合同，并就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iv)后续如触发转股条件，需办理相应的审批手

续。 
 

4. 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和财务评价咨询机构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员均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对应专业意见的合法资质。 
 

5. 雨航会计所已经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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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柯杰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辽宁省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一期）之法 
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202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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